附件2

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
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做好2024年绩效自评工作，我部门召开了财务工作会议，成立了以大队长为组长，教导员为副组长，办公室、财务室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
我部门绩效自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严格按照要求，将2024年所有项目资金纳入绩效自评范围。通过审查账目、实地考察等方式，认真对照2024年我队项目库系统中绩效评价指标的年度指标值，核实全年实际完成情况；对照预算编制的绩效目标、评价标准进行自评。
预算项目支出总计473.9358万元，自评得分 90分以上的8个，得分60至90分1个，60分以下0个。其中，抽查项目2个，分别是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瀑河度假区周边监控及交通信号灯购置项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与预防，项目一基本情况：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瀑河度假区周边监控及交通信号灯购置项目经费共计99.2164万元，预算数为99.2164万元；实际到位数为99.2164万元；执行数为99.2164万元，并于2024年2月份全部支出完毕，各项绩效指标中有8条指标全部完成，1条数量指标未完成，主要原因是指标内容设置不够明确，应将指标内容细化到项目实施的具体路口。项目二基本情况：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与预防经费共计102万元，预算数为102万元；实际到位数为102万元；执行数为102万元，并于2024年12月份全部支出完毕，各项绩效指标全部完成。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部门绩效自评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通过将年初预算项目绩效指标与实际全年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比对研究，2024年所有项目绩效指标全部完成。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我部门2024年度共有9个预算项目，个项目分析情况如下：
1、 “2022-2023年专项经费”项目预算金额105.98万元，实际到位数105.98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2、 “2023年创建省级文明城区资金	”项目预算金额20万元，实际到位数20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3、 “下达2024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预算”项目预算金额6万元，实际到位数6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4、 “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政法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项目预算金额52万元，实际到位数52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5、 “保定市公安局徐水区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瀑河度假区周边监控及交通信号灯购置项目”项目预算金额99.2164万元，实际到位数99.2164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中有8条指标全部完成，1条数量指标未完成，主要原因是指标内容设置不够明确，应将指标内容细化到项目实施的具体路口。
6、 “师昌绪学校路口安装交通设施费用”项目预算金额23.3799万元，实际到位数23.3799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7、 “电动自行车牌照经费”项目预算金额8.8695万元，实际到位数8.8695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8、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与预防	”项目预算金额102万元，实际到位数102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9、 “交通信号灯和电子监控抓拍系统维护服务尾款	”项目预算金额56.49万元，实际到位数56.49万元，已全部支出，资金执行率100%，各项绩效指标均已完成。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在编制绩效目标时，结合单位职责和项目实际情况，细化工作要求，科学设定绩效目标和相关指标。加强绩效目标的审核工作，提升绩效目标编制的质量。不断完善绩效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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